正确理解“教育公平”的理念是从实际出发制

定教育方针政策的前提之一

──对基础教育若干问题的看法之二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离休教师  吴炳文

社会公平的内涵甚广，首先应是经济生活上的公平，还应包括政治权益上的公平及文化教育权益方面方面的公平。实现教育公平，让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受教育，使其智力和体力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权利，并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从长远说，教育公平对促进经济生活、政治权益等各方面的社会公平都有根本性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之论断，准确地摆正了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首先指出了教育公平的重要意义，明确了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之一，但没有说是唯一重要的基础或最重要的基础。

一．实现教育公平可以超越社会现实  但只能适度

教育公平是要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的。而经济生活、政治权益等方面的不公平，必然反映到现实社会。凭借政府的干预，实现教育公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社会现实，但其他方面的不公平所造成的社会现实中的差异，必然会对实现教育公平有所制约。超越社会现实现教育公平只能适度。例如，在我国普及农村义务教育的过程中，自2001年就开始进行撤点并校，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的工作。这是在政府干预下，在乡镇范围内将一些分散的，较小的，教学场所、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和教学标准，课程开不全或师资严重短缺的教学点或学校撤消，进行搬迁并校，或在有改造基础的场所扩建学校，或另觅新址建校。8年多来在发达和中等发达地区及欠发达地区中的交通方便、较富裕的县域内的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的工作大部分都已完成，迅速地提高了乡镇范围内的整体教学水平，使当地适龄儿童、少年、青年在现实的条件下，在人生的起跑线上，相对平等地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学校接受正规教育，体现了教育公平。但是，这只是在某个（及邻近教育资源水平相近的一些）乡镇或村庄范围内的教育平等。政府的干预力量是有限的，不仅无力使县域内或更广阔范围内的学校在高水平的基础上均衡，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因人民生活贫困，情况复杂，交通不便，撤点并校，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的工作再用10年也未必能全部完成。
二．不宜把教育公平的重要性无限地拔高  在制定教育方
针政策时不可要求一切服从教育公平
我国义务教育的任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全面地提高国民素质；二是培养各方面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特别是拔尖人才。二者不可偏废。制定教育方针政策，应为全面实现上述两方面任务服务，并符合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教育公平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不宜将其重要性无限地拔高而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多方面的需求，不可在制定教育方针政策时要求一切服从教育公平的理念。前文曾提到的借口教育公平否定在义务教育阶段也需支持发展优质教育的必要性，是曲解教育公平理念的一例。现再举一例说明在制定教育方针政策时不可要求一切服从简单化的教育公平的理念。

我国各级学校学生在计算能力和知识层面上不亚于任何发达国家，但独立思考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等则较普遍的不如发达国家。粗略地说，其原因主要是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应试教育，而不是素质教育。仔细分析，在智育问题上还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片面地理解智育内涵。不少人认为智育就是传授知识，甚至简单地将分数看做衡量智育的标准，不知或忽视智育还须特别重视开发学生的智力，活跃学生的思维、丰富其想象力、独立思考能力，提高其记忆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和创造能力。

二是硬件和软件条件的差距,即每班学生额数的巨大差距。我国在正常情况下，中小学学生的额数一般在30人至40人之间（超过40人称作“大班额”,30人以下称作“小班额”）。在发达国家，中小学每班的学生人数一般都在20人以下。为了叙述方便，暂且把它称作“小班”。小班的好处显而易见：学生有较普遍的提问、回答、讨论等口头及书面表述思维和动手动脑的机会，便于师生之间及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有利于教师对学生深刻了解和具体辅导帮助，更好地活跃学生的思想，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不断地提高其想象力、思维能力和创造精神、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还有利于将德育贯穿于各科教学之中。实行“小班” 制，学校需要至少增多1/2或更多的教室、设备及教师，增加学校建设和运作成本。
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学生班额数的巨大差距，是在基础教育领域中最明显的差距。实行“小班”制，让我国学生普遍分享优质教育，也是我国基础教育未来必然要达到的目标。万事总要有起步之时。以党中央“科教兴国”、“教育强国”的战略和“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精神来衡量，尽速逐步地实行“小班”制，显然是迫切需要的，而且具备了必要的客观条件。然而, 这更会拉大学校之间的差距，不符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如果片面地理解“教育公平”的理念，一切服从“教育公平”的口号，不仅现在不能，一二十年或更长时间之后也不能着手推行“小班”制。无论贻误时机多久，都是不可挽回的。
   三．不可将“教育公平”与“平均”等同  

不可将“教育公平”的理念简单化，特别不可将“教育公平”与“平均”等同。受教育者是人。人与人之间的素质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讲“教育公平”，就要正视并尊重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差异，因材施教，使每个人所受教育与其本身的素质条件相称，提倡个性化的教育，尽力使每个人的才智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儿童、少年的天赋不决定于家庭的贫富或家长的文明素质，但后天影响却与家长的经济条件和文明素质有很大关联。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整体水平有很大提高，但贫富差距直至近几年仍不断增大，弱势群体仍占全人口的多数。我国现在尚无力实行免费的学前教育。许多家庭的儿童有幸接受了不同水平的正规学前教育，而弱势群体家庭中的儿童难于接受较好的学前教育，其中多数根本没有条件接受正规学前教育。由于家长的经济条件和文明素质的差异，学龄前儿童在入学前就已不在相同的学习起跑线上。目前我国网民至少已有3.84亿多。在具有一定文明素质、必要经济实力、重视教育、善于教育的家庭中，可为学龄前的儿童及适龄的儿童、少年提供的获取信息、知识，培养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的手段多种多样，涌现出大量的高素质的儿童、少年（不仅是极少的早慧儿童和超长学生），极大地拉大了全社会中适龄的儿童、少年之间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和知识程度的差距。随着全社会文明素质的不断提高，较高素质的适龄的儿童、少年的数量必然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只有加速发展在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因材施教，才能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避免误人子弟。
在生源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严重参差不齐的年级，根据差异程度给学生分
班次，不仅可以为思维、学习能力强，知识程度高的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
对思维、学习能力较差，知识程度较低的学生也可施以恰如其分的教育。义务
教育法中不准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规定，也欠妥当。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

作法容易对非重点班学生忽视的问题，在于没有操作性强的硬措施确保证不能
因为后者不能为学校多“挣分儿”而遭到歧视、轻视或忽视。多年来只闻教育
部门三令五申不准办重点班，却屡禁不止，未闻哪一级教育部门曾总结摸索过
如何搞好非重点班的经验，如何确保对非重点班同等关爱，善于发现每一个学
生的优点、长处，下大力量激发其学习兴趣，增强其自信心，在其原有的基础
上能有较大较快的进步，力争不使一个人掉队。
